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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地热能利用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热泵技术利用浅层地热能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基于热泵技术利用浅层地热能为建筑供热/供冷项目的规划、勘察与评

价、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74    制冷设备、空气分离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96    管井技术规范 

GB 50366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T 19409    水（地）源热泵机组 

NB/T10097    地热能术语 

CJJ 138    城镇地热供热工程技术规程 

DZ/T 0225    浅层地热能勘查评价规范 

DZ 40‐85    地热资源评价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409、GB 50366、NB/T1009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

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 50366、NB/T10097中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浅层地热能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从地表至地下 200 米深度范围内，储存于水体、土体、岩石中的温度低于 25℃，采用

热泵技术可提取用于建筑物供热或制冷等的地热能。 

[NB/T 10097-2018，术语和定义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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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源热泵机组  water-source heat pumps 

一种以循环流动于地埋管中的水或井水、湖水、河水、海水或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或共

用管路中的水为冷（热）源，制取冷（热）风或冷（热）水的设备。 

注：水源热泵的“水”还包括“盐水”或类似功能的流体（如“乙二醇水溶液”），根据机组所使用的

热源流体而定。 

[GB/T 19409-2013，术语和定义 3.1] 

3.3 

地源热泵系统  ground-source heat pump system 

以岩土体、地下水或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由水源热泵机组、地热能交换系统、建筑物

内系统组成的供热空调系统。根据地热能交换系统形式的不同，地源热泵系统分为地埋管

地源热泵系统、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 

[GB 50366-2009，术语 2.0.1] 

3.4  

浅层地热能利用通用技术  general technology of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utilization 

采用地源热泵系统利用浅层地热能的技术。 

3.5  

热源井  heat source well 

用于从地下含水层中取水或向含水层灌注回水的井，是抽水井和回灌井的统称。 

[GB 50366-2016，术语 2.0.21] 

3.6  

地埋管换热器  ground heat exchanger 

供传热介质与岩土体换热用的，由埋于地下的密闭循环管组构成的换热器，又称土壤

热交换器。根据管路埋置方式不同，分为水平地埋管换热器和竖直地埋管换热器。 

[GB 50366-2009，术语 2.0.7] 

3.7  

地下水换热系统  groundwater heat transfer system 

与地下水进行热交换的地热能交换系统，分为直接地下水换热系统和间接地下水换热

系统。 

[GB 50366-2009，术语 2.0.10] 

3.8  

同（单）井循环/回灌换热系统  pumping and recharging (standing column) well 

/recharge heat transfer system 

属于直接地下水换热系统的一种，在同一口井中抽出的地下水经过热泵机组换热后

100%回灌到井中的换热系统。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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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换热系统  surface water heat transfer system 

与地表水进行热交换的地热能交换系统，分为开式地表水换热系统和闭式地表水换热

系统。 

[GB 50366-2009，术语 2.0.13] 

3.10 

浅层地热能供热季/供冷季能效比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of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in heating /cooling season 

浅层地热能供能系统总供热/供冷量与系统供热季/供冷季总耗电量（包括热泵机组、

水泵及相关附属用能设备的耗电量）比值。 

4  基本原则 

4.1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应符合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的总要求，并遵循因地制宜、统

筹规划、安全可靠、节能环保的基本原则。 

4.2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划、标准规范的要求。 

4.3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应根据当地资源情况，综合制定浅层地热能利用方案，在经济技

术可行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提高浅层地热能资源利用率。 

4.4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应严格遵守当地水资源开发利用相关政策要求。 

4.5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应因地制宜选取浅层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方式： 

a）对地表水资源禀赋好的地区，宜采用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 

b）对水文地质条件适宜地区，满足100%回灌、不污染和浪费地下水的前提下，可采用

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 

c）其它岩土热物性参数等地质条件适合地区，在不破坏土壤热平衡的情况下，宜采用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 

4.6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应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和提高能效要求。 

4.7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应严格符合对地质资源、水资源和环境的影响评估要求。 

5  勘察与评价 

5.1  浅层地热能资源勘察 

5.1.1  浅层地热能的勘察与评价应按照GB50366、DZ/T0225的要求执行。 

5.1.2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应进行原位热响应测试，获取项目地地层结构、岩土初始温度、

岩土综合热物性及岩土换热能力等数据，并遵循以下原则： 

a）测试孔布置应根据项目建筑面积、场地条件、地质条件变化规律确定，并符合： 

1）应具有场地代表性； 

2）地埋管换热器埋设区域较为分散，且项目场地存在明显地质条件分区变化时，

应在不同地质条件区分别布置测试孔。 

b）宜采用两种及以上方法获得岩土初始温度及分布。 

c）宜进行岩土换热能力测试，获取不同工况下地埋管换热器的换热能力。 

5.1.3 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的勘察应以收集已有水文、水文地质、水量、水质、水温等资料

和现场测绘调查为主。同时还应满足地表水环境评价的要求。 

5.1.4  勘察后应进行项目地浅层地热条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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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浅层地热条件评价 

5.2.1  项目地浅层地热条件应按照DZ/T0225、DZ 40-85要求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浅层

地热容量、换热器换热能力及其保证程度、地下热均衡等，并编制评价报告。 

5.2.2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浅层地热评价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浅层地热地质条件评价，包括水文地质条件评价、地温场均衡分析、地热资源量评

价； 

b）地质技术风险性评估，包括项目建设风险性评估、地质环境影响风险性评估；  

c）浅层地热条件可行性评价，包括地层结构评价、地埋管换热器换热能力评价及经济

性评价。 

5.2.3  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水资源论证应符合相关主管部门要求，论证宜包括以下内容： 

a）取水水源论证，包括水文地质条件评价、地下水水质、水量、水温评价； 

b）取用水合理性及可行性评价，包括取用水合理性及节水潜力评价、成井可行性评价

及经济性评价； 

c）取/退水影响评价，包括取水影响评价、退水影响评价及相应取退水影响补偿和水

资源保护措施。 

5.2.4  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水资源论证应充分考虑环境及水文等方面的影响，并符合相关

主管部门的要求。 

6  工程设计 

6.1  换热系统设计 

6.1.1  浅层地热能利用项目工程设计应符合GB 50366、CJJ 138的相关要求。 

6.1.2  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应符合： 

a）地埋管换热器与周边建筑距离应充分考虑建筑安全和施工条件等因素； 

b）地埋管换热器宜采用双U型； 

c）地埋管换热器设计进口温度供热季不应低于4℃，供冷季不应高于32℃； 

d）严寒/寒冷地区可采用防冻液作为换热介质； 

e）地埋管换热系统总释热量与总吸热量不平衡时，宜采用热补偿措施； 

6.1.3  地表水换热系统设计应符合： 

a）地表水进出水—水换热器宜采用大温差设计，换热温差不宜小于5℃； 

b）以再生水作为水源时宜采用闭式同程系统，并设置调蓄水池； 

c）地表水水处理工艺应根据原水水质、处理水量、水温、热泵机组水质要求，通过技

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d）地表水系统宜采用变流量系统。 

6.1.4  地下水换热系统设计应符合： 

a）热源井与建筑距离及井间距应充分考虑建筑安全、施工条件、地下换热等因素； 

b）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应达到100%回灌到同一含水层； 

c）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宜采用同井回灌换热系统； 

d）热源井应远离污染源，并选用无污染材料。 

6.2  能源站系统设计 

6.2.1  能源站系统包括热泵机组、输配系统及附属设备，应按照GB 50366、GB 50736、GB 

50019、GB 50015标准要求进行设计，宜采用装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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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能源站应靠近冷热负荷需求中心，并按照CJJ 138执行。 

6.2.3  地源侧换热水系统宜采用变流量系统。 

6.2.4  热泵机组容量宜根据项目地气候特征、建筑功能、负荷需求等因素合理确定，选型

应适应冷、热负荷全年变化规律，机组台数不宜小于两台。 

6.2.5  循环水泵配置及台数选择应根据水系统形式，综合考虑节能运行、设备备用等因素

确定。 

6.2.6  热泵机组、水泵等用能设备宜选用节能型产品。 

6.2.7  浅层地热能供能系统末端设备的形式应综合考虑供水温度、供回水温差和换热需求

确定，宜采用风机盘管。 

6.2.8  宜设置智能控制系统，可根据用户负荷变化动态调整出水压力、流量、温度等。 

7  工程实施、验收与运行 

7.1  工程施工 

7.1.1  浅层地热能利用项目的施工应按照 GB 50296 执行。 

7.1.2  热源井在成井后应及时清洗井，宜采用活塞加空压机联合洗井，洗井结束后应进行

抽水试验和回灌试验，并记录数据。 

7.1.3  地埋管换热系统在钻孔过程中宜采用回旋转进的方式进行实现，同时宜采用钢套管

护壁防止孔垮塌。（泥浆护壁对环境污染严重，不建议采用这种方式） 

7.1.4  在下管的过程中宜采用沿壁顺下的方式进行，应注意人力配合过程中的作用方向，

避免由于用力不均衡而造成管线扭曲、变形。 

7.1.5  在回填过程中宜采用下管的方式由下及上进行回填，宜采用水泥基料灌浆回填方式。 

7.1.6  地埋管换热器设计在基坑下时，应具备原设计单位批准的保护原状土设计方案,回

填应严格按照方案施工，并具备第三方检测单位出具的回填土合格证明资料。 

7.1.7  地埋管换热器安装前、地埋管换热器与环路集管装配完成后及地埋管系统全部安装

完成后，都应对管道进行冲洗。 

7.1.8  系统调试期间，室外各支路应水力平衡，经打压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7.2  工程验收 

7.2.1  浅层地热能利用项目的验收应按照GB 50243、GB 50274和GB 50366执行。 

7.2.2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验收内容应包括： 

a）电熔、热熔工艺应符合设计要求，焊口应清理干净； 

b）水平管宜应采用同程连接，管路应在最高处设置排气阀。 

7.2.3  地下水换热系统验收内容及质量要求应包括： 

a）成井工艺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b）洗井含沙量测定不高于1/200000；洗井完成后，需出成井报告，出具静水位、动水

位、柱状图、涌水量。 

c）井管、滤料的选择应正确合理；井管采用的螺旋钢管、桥式滤水管、水泥管应符合

设计要求，宜选用化学性能稳定、耐腐蚀、流动阻力小的材料。 

d）滤布网目根据地质情况而定，需符合使用要求。水井含砂量应达标。 

7.2.4  地表水/再生水换热系统验收内容应包括： 

a）水处理工艺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b）调蓄水池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c）退水线路的选择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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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运行监测 

7.3.1  浅层地热供暖系统应在便于观察的位置设置监测仪表，监测系统关键参数包括地热

井侧供回水温度、流量、压力，循环水温度、流量及压力及补水压力、地热井水位等。 

7.3.2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应进行岩土体温度监测，每个温度监测点应包括1眼换热孔及1

眼换热孔间温度监测孔。 

7.3.3  地表水换热系统应至少进行取水温度、退水温度及室外环境温度监测，还应对退水

口下游水体温度监测。 

7.3.4  地下水换热系统应进行地下水水温、地下水水位、取水量及回灌量监测，具备条件

时宜进行地下水水质、抽水井出水含沙量及地面沉降监测。 

7.3.5  浅层地热能供热系统应定期进行数据分析，并至少获得以下指标： 

a）系统季节综合能效； 

b）供热季/供冷季能源消耗量及污染物排放量。 

7.3.6  浅层地热能供热系统应实现常规安全报警，具备条件时宜实现以下功能： 

a）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岩土体温度与初始温度差值超过5℃时，应进行报警； 

b）地下水换热系统抽、灌井内动水位与成井动水位相比变化超过3m时，应进行报警。 

7.3.7  末端宜采用分户计量。 

8  环境保护 

8.1  严格执行项目所在地饮用水水源地、禁采区、限采区及承压含水层相关要求。 

8.2  地下水换热系统取水前应开展水资源论证，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取水许可申请

并取得取水许可证，并应按水行政主管部门取水许可审批确定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建设方案施

工建设进行取水。 

8.3  对取用及回灌地下水的，应分别在取、灌管道上安装水量自动监测设施，定期对回灌

水和采温层地下水取样送检，并记录在案建档管理。 

8.4  对大规模集中布置地埋管换热器、单一取热/排热的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应对地温场

进行长期监测，并观察地表植被变化。 

8.5  对地表水换热系统及用于河道还清的再生水换热系统，应对地表水/再生水下游水体

进行全年温度变化监测。 

8.6  应根据项目特点、调查评价和环境水文地质条件等，加强和完善环境保护措施、管理

和政策。 

 


